附件3
2025年将乐县社区工作者报考人员

工作经历证明

兹证明，（姓名） ，（性别），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）于     年     月    日在我单位工作。县直机关单位或乡村工作年限累计       年    个月。工作岗位具体为：

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在    岗位，从事       工作。

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在    岗位，从事       工作。

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在    岗位，从事       工作。

(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说明，可另起一行增补条款）。

我单位同意其报考。（此情形适用于县直机关单位或乡镇在职人员）   

特此证明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（单位）党委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